
潍坊今年2 . 28亿资助贫困生
高中教育助学券和生源地助学贷款需要向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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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3日讯(记者 秦国
玲)为了让学生及家长及时知晓
国家助学政策，7月3日，潍坊
市政府新闻办公室联合市教育
局、财政局召开新闻发布会，
发布潍坊市各级各类学校学生
资助救助政策。潍坊今年2 . 28亿
元资助贫困生，较上年增长
10 . 1%。高中教育助学券和生源

地助学贷款需要向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申请。

据了解，2007年秋季开学
起，潍坊市建立健全了贫困学
生资助政策体系。近几年，财
政投入逐年增长，在不断完善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的
基础上，创新救助方式，探索
引用“教育助学券”方式，实

现困难群体学前教育到高中教
育免费政策全覆盖。

2011年，潍坊市用于困难学
生资助政策的资金达2 . 07亿元，
有25 . 9万人次学生受益。今年，
又在全省率先对普通高中学校
低保家庭学生、孤残学生实施
免费。同时，全面免去特殊学
校学生的生活费，进一步增加

了财政投入。
初步统计，2012年潍坊各类

学生资助资金达2 . 28亿元(不含
义务教育免学费和免教科书补
助)，比上年增长10 . 1%。其中：高
校、中职、技校等奖助学金及免
费资金1 . 5亿元，高中助学金及免
费资金0 . 28亿元，农村义务教育
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0 . 16亿

元，学前教育助学金0 . 29亿元。
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全

覆盖资助救助的各项保障体系
中，除了高中教育助学券和生
源地助学贷款需要向学生资助
管理中心申请外，其他资助政
策，学生都可以在秋季学期入
校后，向学校提出申请，填写
申请表，递交相关贫困证明。

各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联系方式
潍城区：潍城区教育局院内(永安路55号)，联系电话：8188406

寒亭区：寒亭区教育局(民主街281号)三楼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联系电话：7260791

坊子区：坊子新区凤凰大街88号地质大酒店五楼500房间，联系电话：7519651

奎文区：奎文区公共服务中心一楼教育局窗口(胜利东街4919号，联系电话：8258209

临朐县：临朐县龙泉路30号(教育局)门口边沿街房，联系电话：3218754

昌乐县：昌乐县城永康路北首教育局院内(县实验中学北邻)，联系电话：6270191

青州市：人民办事中心(青州市驼山中路1998号)一楼教育局窗口；联系电话：3889769

诸城市：诸城市教育局院内三楼(东关大街77号)，联系电话：6064876

寿光市：寿光市文庙街136号，寿光市教育局南楼一楼，联系电话：5228619

高密市：健康路(南)3388号凤城中学院内，高密市教育局综合服务大厅，联系电话：2323235

安丘市：市北区学府街1号安丘市教育局办公楼一楼西大厅，4395067,18853626077

昌邑市：昌邑市教育局惠民服务中心(烟汕路169号广电大厦对面)，联系电话：7199182

高新区：高新区健康东街6699号第二孵化器东北3号楼620房间，联系电话： 8891535

滨海区：滨海区公共事业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滨海一中东楼一楼)，联系电话：5311098

峡山区：峡山区岞山街道驻地(峡山中学院内)，联系电话：7756779

潍坊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地址：潍坊市行政服务中心(高新区东风东街与东方路交叉口)三楼

联系电话：8080953，8791010 咨询投诉邮箱：wfzizhu@163 .com

从学前到高等，看看都有啥补助
本报记者 秦国玲

学前教育：“助学券”不再实施

从2011年1月，潍坊市
实施“学前教育助学券”
在全省率先对低保家庭儿
童、孤残儿童实施免费入
园。从去年秋季学期起，
省设立学前教育政府助学
金，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
难的在园儿童。由于学前
教育政府助学金已涵盖潍
坊之前出台的低保家庭儿

童、孤残儿童学前教育助
学券补助范围，故2012年
起潍坊市将“学前教育助
学券”制度合并到学前教
育政府助学金中执行。即
今年起“学前教育助学
券”不再实施。

“学前教育政府助学
金”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
每年1200元。具体分为1档

1000元，2档1200元，3档
1400元。资助面为普惠性
幼儿园3-5岁在园幼儿的
10%。普惠性幼儿园包括
公办、公办性质幼儿园和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不包
括托儿所、亲子园等早期
教育机构。政府助学金主
要用于儿童在园期间的保
教费用及伙食费补助。

义务教育：贫困寄宿生生活费补助提高

所有农村学生和城市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费提
供教科书。农村家庭经济
困难的寄宿生可享受补助
生活费。2012年，潍坊继

续提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
家庭困难寄宿学生生活费
补助标准，小学由原来的
750元，提高到1000元；初
中由原来的1000元，提高

到1250元。并进一步扩大
补助范围，由原来的8%扩
大到10%。入学后，学生
持贫困证明和生活费补助
申请表到学校申请。

普通高中：申请了助学券优先享受国家助学金

高中教育助学券，是
对具有潍坊市常住户口、
在潍坊普通高中就读的城
市或农村低保等困难家庭
学生和孤残学生享受高中
教育助学券。省级规范化
学校每生每学期800元、市
级规范化学校每生每学期
600元标准，补助县市区免
费资金。从七月份开始，
各县市区符合条件的城市
低保和农村低保、孤儿、

残疾儿童就可以持户口本

和相关证件到户口所在的

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办理申请。相关证件包括

低保证、儿童福利证、残

疾证等。申请时间截至到

8月上旬。部分学生虽然

不是低保家庭，但生活确

实困难的，经过鸢都义工

或潍坊义工志愿组织核实

并提供后，可直接纳入免

费范围。

国家助学金，是按普

通 高 中 在 校 生 1 0 % 的 比

例，按每生每年平均1500

元的标准资助生活费用。

其中将根据学生的家庭贫

困状况，按1000元、1500

元、2000元三档资助。申

请了高中教育助学券的同

学，在高中学校，优先享

受国家助学金。

中等职业教育：21类涉农专业学生全部免学费

中等职业教育学生资
助体系，以国家助学金和
免学费为主，顶岗实习、奖
学金、学校减免学费等为
辅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
生可申请国家助学金，该
助学金是对具有全日制正
式学籍的在校一、二年级
农村户籍的学生和县镇非
农业户口的学生以及城市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每生
每年资助1500元的中等职
业教育学校国家助学金。

除了国家助学金外，
2009年秋期起，潍坊对中等
职业学校、技工学校经济
困难家庭学生和涉农专业
学生实施免学费政策。对
涉农 (21类 )专业学生全部
免学费；对其他专业的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费，
比例不低于在校生的5%。
免学费标准按公办中职学
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
农专业学生免学费按有关
部门批准的学费标准执
行。民办学校按照当地同
类型同专业公办中等职业
学校免除学费标准给予补
助。

普通高等教育：十余种助学途径供考生上大学

一是奖学金制度。其
中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
每生每年8000元；省政府奖
学金，获奖学生每生每年
6000元；励志奖学金，按在
校生3%的比例进行奖励，
每生每年5000元。国家奖学
金、省政府奖学金奖励对
象为全日制本专科二年级
及以上学生中特别优秀的
学生。励志奖学金奖励对
象为全日制本专科二年级
及以上学生中品学兼优的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二是国家助学金。按
在校生14%的比例、平均资
助标准2000元进行资助，其

中第1档2000元，第2档3000

元，第3档4000元。资助对象
为全日制本专科在校学生
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三是生源地信用助学
贷款。主要是面向家庭经济
困难的普通高校新生和在
校生，在家门口贷款上大
学。可按每人每年原则上不
超过6000元的标准，主要用
于在校期间的学费和住宿
费用。学生在校期间的贷款
利息由财政全额贴息支付。
目前，2012/2013学年高校学
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网
上申请工作自7月20日开始，
现场受理于8月1日至9月20

日期间在各县市区学生资
助管理中心集中办理。与去
年相比，今年的助学贷款手
续与去年没有变化。

四是服兵役学费补偿
贷款代偿。包括应征入伍
服义务兵役高校毕业生学
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
偿，在校生服兵役学费补
偿贷款代偿、退役士兵教
育资助政策。每学年补偿
学费或代偿贷款金额最高
不超过6000元。

另外，各高等学校还实
施了校内奖学金、校内无息
借款、勤工助学、特殊困难补
助、减免学费等资助政策。

特困生：补助和其他补助不冲突

2009年，潍坊市出台的
《潍坊市特困生救助管理
办法(试行)》，作为国家资
助政策的有效补充，市财
政每年安排100万元专项资
金，由市教育局对孤儿、学
生本人罹患重病且家庭经
济特别困难的、学生父母
患重病造成经济特别困难

的学生直接施行救助。救
助标准是高中阶段特困生
每生每年补助1500元生活
费，义务教育阶段特困生
每生每年补助1000元生活
费。

新学期开学后，各学
校会对学校内贫困学生进
行摸底排查，并由学生提

供贫困证明，进行申请。特
困生救助和高中助学券，
高中国家助学金以及义务
教育和农村家庭经济困难
的寄宿生补助生活费，并
不冲突。获得上述资助的
贫困学生还可以获得特困
生救助。

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在学前教育到高等教
育全覆盖资助救助的各项保障体系中，与往年相比，都
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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